
宁夏法学会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研究会

第二届理事会换届会议暨 2025 年学术年会圆满举行

2025 年 12 月 27 日，宁夏法学会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研究会

第二届理事会换届会议暨 2025 年学术年会在宁夏大学贺兰山校区笃

行楼顺利召开。本次会议由宁夏法学会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研究会

主办，宁夏大学法学院承办。宁夏回族自治区法学会党组成员、秘书

长王启贺同志及法学会研究部魏松耀同志莅临指导。来自宁夏党委统

战部、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研究室、

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厅、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银川铁路运输检察院、

中共宁夏区委党校、宁夏社会科学院、宁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宁

夏师范大学、宁夏警官职业学院、宁夏律师协会及各市法学会等十余

家单位的近五十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共分开幕式、第二届理事会换届选举、学术年会、闭幕式四

个环节。

会议开幕式由宁夏大学法学学科负责人戴新毅教授主持。宁夏回

族自治区法学会党组成员、秘书长王启贺，宁夏大学法学院院长吕耀

军先后致辞。



王启贺秘书长指出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法学研究会是我区唯

一以研究方法和路径命名的研究会，特色鲜明，定位清晰，成立以来

成绩可圈可点，希望研究会以换届为新起点，重整行装再出发，在服

务区域协调发展重大战略中展现新担当。

吕耀军院长代表本次会议承办方向莅临指导的领导与参会代表

表示热烈欢迎与衷心感谢。吕耀军院长向大家介绍了法学院的光辉历

史与骄人成绩，表示法学院将全面贯彻落实中办国办“深化协同育人”

的意见，持续推动法治理论创新、法治人才培养与法治实践发展深度

融合，为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宁夏、法治中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第二届理事会换届选举环节由宁夏大学法学院院长吕耀军教授

主持。

换届选举环节首先由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副会长戴新毅教授代

表第一届理事会作工作报告。戴新毅教授全面总结了第一届理事会的

工作经验和成绩，并分析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对第二届理事会工作

提出了恳切的建议。

经会员代表民主选举，会议选举产生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

65名。经第二届理事会理事投票表决，选举理事会常务理事 19名，

选举吕耀军为会长，田超、刘振宇、陈宁辉、高凤梅、雷伟、戴新毅



六人为副会长，江兆涛为秘书长，朱蓓予为副秘书长。研究会第二届

理事会换届工作圆满完成。

学术年会环节由宁夏大学法学院院长吕耀军教授主持。本届年会

主题为：“法治协同创新护航区域高质量发展”。围绕年会主题，宁

夏律师协会副会长、宁夏世仑律师事务所主任田超律师，宁夏大学人

文社会科学处副处长刘振宇教授，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第七检

察部主任陈宁辉检察官，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管办主任高凤梅法官，

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厅立法二局局长雷伟，宁夏大学法学学科负责人

戴新毅教授先后作主旨发言。年会学术氛围浓厚，讨论富有成效。



闭幕式环节由宁夏大学人文社科处副处长刘振宇教授主持，戴新

毅教授作大会总结，新当选的第二届理事会会长吕耀军教授发表任职

讲话。戴新毅教授表示新一届理事会构成具有理事来源单位广、学科

覆盖全、职称学历高、年龄结构合理的鲜明特点，是一支富有朝气的

优秀队伍，各位领导、各位理事必将对研究会下一步的工作充满信心

与干劲。第二届理事会会长吕耀军教授表示，新一届理事会将锚定区

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的核心目标，汇聚高校、科研院所与实务部门多

方合力，以高质量法治研究成果服务宁夏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谱写

新时代法治宁夏建设新篇章贡献坚实力量。

会议在热烈、庄重的氛围中圆满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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